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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
《关于开展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推进

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潘政办〔2022〕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田集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开展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推进

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潘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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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推进城乡公益
性公墓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进移风易俗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精神

文明建设，依据《殡葬管理条例》及民政部等 16 部委《关于进

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

5 号）、民政部等 10 部委《印发〈违建墓地专项整治成果巩固

提升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0〕94 号）、《安徽省殡

葬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及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、

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不断巩固提升殡

葬改革成果，推进殡葬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工作走深走

实，实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安葬权益与保护资源环境有机结合。

整治活动坚持属地管理、分类施策、依法治理和教育引导的原则，

以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为目标，以推行节地生态安葬、加快城

乡公益性墓地（骨灰安放设施）建设为抓手，切实转变传统丧葬

观念，破除丧葬陋俗，弘扬绿色、低碳、文明、节俭殡葬新风，

巩固殡葬改革成果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提升城乡文明水平。通过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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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整治，努力实现全区“私坟乱葬”存量大幅减少、增量基本杜

绝的工作目标。

二、整治范围和重点任务

从 2022 年 3 月到 2022 年 12 月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对全区

境内“三线四区”（公路沿线、铁路沿线、河道沿线以及城镇规

划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农田保护区）可视范围内

开展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，通过劝导自愿平（迁）、制止新建

等措施，实现整治范围内“散坟”明显减少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坚持宣传先行，营造整治氛围。区、

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要层层动员部署，采取新闻媒体报道、

印发宣传单、制作固定标语、出动宣传车辆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

殡葬法规政策、节地生态安葬理念和整治工作安排部署。发布《关

于加强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的通告》，将全区“三线四区”范

围内禁止“私坟乱葬”有关事项告示广大人民群众，在“三线四

区”主要路口，设置醒目的禁葬标识。宣传工作要进村入户，家

喻户晓，要教育群众转变观念，移风易俗，引导群众自觉接受、

主动参与殡葬整治。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，加强对亲属、

朋友和周围群众的教育引导，带头做好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委宣传部、区民政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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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行分类整治。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乡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为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主体，民政、自

然资源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为执法主体。要针对不同情况，

实施分类治理。“三线四区”已建坟墓，能够迁移的必须迁移，

当地有经营性公墓、公益性墓地等骨灰（遗体）安放（葬）设施

的，统一迁入安放（葬）；不能够迁移的，要进行整改，拆除硬

化物及附件，深埋、不留坟头。对“活人墓”，一律拆除。对超

标准修建豪华墓、大墓的，由民政等有关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改

正。上述情形，当事人拒不改正的，民政部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，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对乱埋乱葬破坏耕地的，由自然资源部

门依法依规处置；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墓地（骨灰安放设施）以

及私自买卖或变相买卖土地建造坟墓（格位）及销售的，由民政、

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依规处置。对无主坟墓，由属地

政府牵头，按照前述情形依法处理。对暂未建公墓的地方，属地

政府要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，然后实行集中安葬，规范管理。

对整治工作过程中发生阻碍殡葬执法、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的，

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潘集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潘集公安分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
（三）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。各乡镇街道要将满足群众

基本安葬需求这一重要民生事项摆上议事日程，按照《潘集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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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潘集区关于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潘政办［2020］20 号）要求和市规委会 2021

年第三次会议批准的《淮南市公益性公墓布点专项规划

（2021—2035)》要求，加快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。区民政局和

各乡镇街道要在 5 月底前，完成辖区公益性公墓用地审批、项目

设计等前期工作，6 月底之前开工建设。区民政局要加强乡镇公

益性公墓的协调指导，区建投公司要积极筹措城乡公益性公墓建

设资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潘集分局、

区建投公司、各乡镇街道）

（四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建立日常巡查和线索举报机制。公布

“私坟乱葬”举报电话，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辖区的日常巡查，

及时制止葬墓或扩建坟墓行为。建立自愿平迁和依法处置机制。

对已建成的坟墓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登记造册，并动员墓主家人就

地深埋（不留坟头不立墓碑），或是自愿迁出。对新建或扩建的

坟墓，区民政部门牵头，各乡镇街道配合，限期责令整改，恢复

环境原貌，逾期不改的坚决依法处置。建立目标管理机制。要认

真落实“属地管理责任”、“谁所有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强化工作

措施，对“三线四区”禁止葬坟实行责任制，确保“减存量、禁

增量”。潘集区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禁葬工

作情况实行定期巡查通报，以问题为导向，传导释放压力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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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的落实；对工作不作为、慢作为，或管理不善，出现新

建或扩建坟墓的，提请政府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予以约谈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“私坟乱葬”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各乡镇街道）

四、工作步骤

第一阶段：宣传发动和排查摸底阶段（2022 年 3 月—2022

年 6 月）

1．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分别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

开展“私坟乱葬”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，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

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明确责任分工。区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区民政局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
2．开展宣传发动。大力开展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的宣传，

营造浓厚的殡葬改革氛围。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悬挂条幅、微信等

宣传形式，让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守殡葬法规，保护生态环境，

知晓“私坟乱葬”整治政策，并主动自觉投入到整治工作中来。

党员干部要树立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自觉做好家人亲属的思想

工作，主动带头平（迁）坟，并教育引导群众积极配合散葬坟墓

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
3．进行调查摸底。乡镇街道组织村居对治理区域内的坟墓

位置、数量、面积、户主等基本情况逐穴登记造册，确保集中整

治工作底子清楚、任务明确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镇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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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加快推进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。区民政局和各乡镇要根

据已批准的《淮南市公益性公墓布点专项规划（2021—2035》，

抓紧与自然资源部门联系，办理土地使用审批；加强与区建投公

司对接，完善项目申报和融资相关手续，确保按照时间要求推进

公益性公墓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潘集分局、区建投公司、各乡镇街道）

第二阶段：集中整治阶段（2022 年 7 月—2022 年 12 月）

1．各乡镇街道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

方案和工作计划。依法依规、稳妥有序组织墓地责任单位和墓主

家人自行整改，逐一向墓主家人发放《坟墓搬迁通知书》，动员

其就地深埋（不留坟头不立墓碑），或是自愿迁出。对在规定时

间内不按规定方式自行进行整治的，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置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乡镇街道）

2．对公墓外违建硬化大墓、豪华墓、活人墓的，根据墓位

建造时间、规模大小、硬化程度、所处位置等情况，分清轻重缓

急，分步稳妥有序实施，重点查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规私

建、严重破坏生态环境、专项摸排整治后仍顶风违法违规私建等

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
第三阶段：检查验收阶段（2022 年 12 月底）

1．集中整治结束后，各乡镇街道要开展自查自纠，提出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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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规范安葬工作的意见和措施。自查结束后，由区民政部门牵

头，组成专项督查组，对全区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

查验收，对整治工作不力的进行通报并组织二次整改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民政局、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潘集分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
2．开展常态化整治工作，建立健全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

常态化机制，定期开展巡查督查，及时受理、查办违法违规违纪

问题线索，制止违规新建、扩建坟墓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

局、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潘集分局、各乡镇街道）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深化认识，增强抓好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和紧迫性。在

全区“三线四区”实行禁止葬坟工作，是区委、区政府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深入实施乡

村振兴战略，推进生态潘集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广大人民群

众的共同期盼。各级和各有关单位要从建设美好家园、造福子孙

后代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，充分认识“私坟乱葬”整

治工作的重大意义，知难而进、迎难而上，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

和历史使命感抓紧抓实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领导，形成整治工作合力。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区

长任组长，区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区“私

坟乱葬”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民政牵头、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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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、社会参与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工作机制。各乡镇街

道承担整治工作的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辖区内整治工作的各项任

务，建立违法违规违纪线索举报移交机制。区委宣传部门要结合

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动，加强移风易俗、文明创建舆论宣传；

区委网信部门负责做好“私坟乱葬”整治网络舆情管控和引导；

区民政部门负责综合协调，对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业务指导、

跟踪监督工作，推进乡镇公益性公墓建设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负责做好违法用地查处及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工作；区公安部门

负责依法做好散葬坟墓平迁和集中安置现场的治安秩序维护工

作；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殡葬用品、棺木市场进行清理整治；区

信访部门负责做好信访稳定工作，避免群体事件发生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加大查处力度。区“私坟乱葬”领导小组

要建立巡查机制，定期对辖区“私坟乱葬”整治情况进行督查通

报，对巡查中发现的新增“散坟”，要深挖根源，存在党员和公

职人员参与“私坟乱葬”的，作为涉黑涉恶问题线索，移交公安、

纪委、组织等部门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标本兼治，注重建立长效机制。各级要将散葬坟墓整

治和监督管理工作纳入长效管理，加大公益性公墓建设力度。要

坚决杜绝出现新的乱埋乱葬现象，严禁任何人私建新坟，重拳整

治乱埋乱葬、毁林毁田造坟等违法行为。要建立定期通报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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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街道要在集中整治活动每个阶段结束 5 日内向整治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本阶段的进展情况及做法成效，并每半月上

报《私坟乱葬集中整治情况统计表》，确保集中整治活动规范有

序开展。

区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：张多；联系电话：

13956444677。

附件：

1、潘集区“私坟乱葬”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、全区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分解表

3、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情况统计表



潘集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潘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11 -

附件 1：

潘集区“私坟乱葬”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
员名单

组 长：吴科娟子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曹多高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
冯 奇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张 锋 区民政局局长

张登山 潘集公安分局副局长

郭 强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潘集分局副局长

石秀强 区委网信办四级主任科员

李宏韬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胡云云 区司法局副局长

吴银辰 区信访局副局长

李占格 区建投公司董事长

陈 侠 田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邓永侠 芦集镇人大副主席

徐 山 贺疃镇人大主席

袁先才 架河镇武装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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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璞 祁集镇党委副书记

尹 奇 平圩镇党委委员

郑亚婷 古沟回族乡副乡长

洪 叶 泥河镇武装部长

王 玲 夹沟镇党委委员

程龙流 高皇镇党委委员

苏道连 潘集镇党委委员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区民政局，张锋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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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全区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分解表

序
号

重点
工作

目标任务 责任单位
完成
时限

1
加强组

织领导

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开展“私

埋乱葬”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，召开

动员部署会议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

明确责任分工。

区民政局、各乡

镇街道

2022 年

3 月

2
开展宣

传发动

大力开展“私坟乱葬”整治、移风易俗

工作的宣传，营造浓厚的殡葬改革氛围。

区委宣传部、区

民政局、各乡镇

街道

2022 年

6 月

3
进行调

查摸底

乡镇街道组织村居对治理区域内的坟墓

位置、数量、面积、户主等基本情况逐

穴登记造册。

各乡镇街道
2022 年

6 月

4

推进城

乡公益

性公墓

建设

办理土地使用审批，完善项目申报和融

资相关手续，组织开工建设。

区民政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

局潘集分局、区

建投公司、各乡

镇街道

2022 年

7 月

5
开展集

中整治

组织墓地责任单位和墓主家人自行整

改，逐一向墓主家人发放《坟墓搬迁通

知书》，动员其就地深埋（不留坟头不

立墓碑），或是自愿迁出。对在规定时

间内不按规定方式自行进行整治的，提

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置。

区民政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

局潘集分局、潘

集公安分局、各

乡镇街道

2022 年

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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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组织检

查验收

各乡镇街道要开展自查自纠，提出下一

步规范安葬工作的意见和措施。自查结

束后，由区民政部门牵头，组成专项督

查组，对全区“私坟乱葬”整治工作情

况进行检查验收，对整治工作不力的进

行通报并组织二次整改。

区民政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

局潘集分局、各

乡镇街道

2022 年

12 月

附件 3：

全区“私坟乱葬”集中整治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填报时间：2022 年 月 日

乡

镇

街

道

名

称

“三线四区”排查摸底情况 自行整改情况 建立长效机制情况

纳入
治理
的私
坟乱
葬坟
墓总
数

其中

未经批
准非法
兴建墓
地数

就地
绿化
遮挡
坟墓
数

拆除
改造
超面
积坟
墓数

拆
除
活
人
墓
数

迁入公
墓集中
安葬坟
墓数

建立何
种激励
奖补机

制

纳入何
种

考核评
估

是否建
立乱埋
乱葬督
查制度

其他特色举
措、经验做法
（可另附说

明）

大

墓

豪

华

墓

数

活

人

墓

数

无

主

坟

数

合

计


